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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3屆第 1次醫療事業輔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2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臺北市安和路一段 27號 9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鄭俊堂、蔣世中、林育慶 

視訊出席：孫建偉、賴俊良、董文雅、連哲震、王保強、林新泰、陳英仁、林承志、謝德貴、

曾崇芳、林煥洲、許鵬飛、葉雲宇、陳雨利、魏大倫、劉維穆、潘繼仁、陳國俊、

張正忠、許惠春、洪光明 

請假：彭業聰 

指導：周理事長慶明 

列席：食藥署楊科長博文 (視訊)、食藥署曾副審查員德瑜 (視訊)、黃振國(視訊)、吳國治(視

訊)、詹前俊(視訊)、張必正(視訊)、黃國欽(視訊)、李祥和(視訊)、周賢章、林忠劭、李

美慧、官育如、陳哲維 

主席：顏召集委員鴻順 

紀錄：楊蕙宇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重要會務報告 

決定：洽悉。 

參、 討論事項 

一、 案由：請研議基層診所短缺藥物，本會因應案。(提案單位：112年 2月 1日第 13屆第

1次醫療政策委員會移請研議) 

綜合意見： 

(一) 食藥署長官報告： 

1. 依據藥事法第 27-2 條規定藥商持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為必要藥品之許可

證，如有無法繼續製造、輸入或不足供應該藥品之虞時，應至少於 6個月前通報。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於接獲前項通報或得知必要藥品有不足供應之虞時，得登錄於

公開網站，並得專案核准該藥品或其替代藥品之製造或輸入。 

2. 本署目前委託社團法人臺灣臨床藥學會進行藥品短缺評估，藥品短缺通報及資訊

皆公布於「藥品供應資訊平台」，未來會再強化宣傳此平台，讓基層診所充分獲

得相關資訊。如於平台無查得相關資訊，敬請協助進行藥品短缺通報。 

3. 請醫療機構於採購藥品時，應依臨床實際用量酌量購買，請勿超量訂購，以免影

響其他醫療機構及藥局取得藥品，本署也將加強妥善分配機制。 

4. 麻黃素原料藥製劑的管制，若醫療端有需求，可透過藥廠向本署申請核准評估，

本署將依照市場情況做核准。 

5. 薛瑞元部長針對缺藥問題指示 

(1) 短期：針對近期臨床端需求量較大的藥品，邀請業者進行溝通協商。 

(2) 中期：未來衛福部會成立「防缺藥處理中心」，透過專責專人制度，及早預防

缺藥問題的產生。 

(3) 長期：針對健保藥價給付制度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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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委員意見： 

1. 建議食藥署從四大面向著手，包括(1)原料來源缺乏(2)製藥成本增加(3)醫療院所

分配比例不均(4)中央缺乏監控藥廠機制，擬定短中長期目標並落實以穩定藥品

供應。 

2. 請食藥署將「藥品供應資訊平台」相關資訊函文提供全聯會，再轉知給各縣市醫

師公會會員。 

3. 希望食藥署建立明確缺藥制度、釐清缺藥問題並抑制不當囤藥，而非僅告知替代

藥品。 

4. 有些基本必要之藥品，若利潤因素致私人藥廠無意生產，建議應由國營藥廠接手，

以維持其常備用量。 

5. 麻黃素及破傷風疫苗已缺許久，應盡速優先處理解決。 

6. 同意衛福部成立「防缺藥處理中心」，透過專責窗口了解缺藥原因再公告於平台。 

結論： 

1. 緊急缺藥部分，建請食藥署逐項優先處理。 

2. 建議食藥署從四大面向著手，包括(1)原料來源缺乏(2)製藥成本增加(3)醫療院所分配

比例不均(4)中央缺乏監控藥廠機制，擬定短中長期目標並落實。 

3. 制度面健保藥價偏低、生產線排擠等問題，後續也須持續關注解決，以利於未來整

合與協調。 

二、 案由：Covid-19疫情期間，建議勞保職災案件比照健保點值計算，並編列特別預算支應

耗用費用。(提案單位：111年 9月 4日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交議) 

結論： 

1. 建議疫情期間勞保職災案件應採加成給付。以新冠疫情期間，對職業傷害醫療處置，

需比平時花費更多防疫設備、消毒耗材，防疫人力資源等為訴求，強調勞保職災案

件應加成給付。原提案建議依健保點值計算，恐會造成短多長空現象。 

2. 俟疫情穩定時，可向院所推動職災合法合理的申報說明，以促進醫療院所之了解，

讓勞保的歸勞保，健保的歸健保。 

三、 案由：請研討疫情後的醫療環境，應調整日後醫療申報型式案。(提案人：林委員煥洲) 

結論： 

1. 有關分級醫療壯大基層的開放表別項目，建議在不超出預算的原則下，應提高執行

率。 

2. 基於壯大基層原則，建議向健保署爭取更多的開放表別項目，但也需顧及科別間之

平衡，同時於合理範圍內適度放寬相關監督。 

肆、 臨時動議： 

一、 案由：建議疫情指揮中心及健保署先行篩檢「智慧防疫物資管理系統(下稱 SMIS)」及

健保 IC 卡上傳口服抗病毒藥物登錄耗用量兩者有差異之院所，再行文通知院所

補正，避免每家醫療院所繁瑣自行清查作業。(提案人：賴委員俊良) 

結論：建議行文疫情指揮中心，請其先行核對「智慧防疫物資管理系統」及「健保 IC卡

上傳口服抗病毒藥物登錄耗用量」兩者有短差之院所，針對清查後有短差之院所

再個別行文通知補正，避免全體醫療院所進行繁瑣清查作業，以提升行政效能。 

伍、 散會:下午 4時 20分 


